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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3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7]1368 号文核准，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2,857,142 股。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担任公司该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并指派保荐代表人袁海峰先生、杜涛先生具体负责公司的

持续督导相关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鉴

于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相关规定，广发证券需继续对募集资金使用履行持续督

导义务。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公司董

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

任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了《江苏百川高

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

之承销及保荐协议》。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

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鉴于广发证券对公司



2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尚未结束，而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

更换为中信证券，广发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证券承接，广发证券不再履行

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中信证券已指派艾华先生、刘洋先生担任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相关工作。 

公司对广发证券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

谢！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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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保荐机构简介及保荐代表人简历 

一、中信证券简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5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成立。2002 年 12 月 13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 4 亿股普通 A 股股票，2003

年 1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中信证券”，股票代码“600030”。

2011 年 10 月 6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6030”。2018 年，中信证

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72 亿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94 亿元，收入和净利润继续位居

国内证券公司首位，各项业务继续保持市场前列。中信证券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一

中心，进一步完善融资安排者、财富管理者、交易服务与流动性提供者、市场重要投资

者和风险管理者五大角色，不断重塑并巩固核心竞争力。 

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艾华：男，保荐代表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

总监，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四维图新 IPO、天银机电 IPO、世名科技 IPO、数据港

IPO、康隆达 IPO、三元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延华智能非公开发行股票、模塑科技非

公开发行股票、山西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广汇汽车非公开发行股票、模塑科技可转债、

金能科技可转债、广汇汽车可转债、新黄浦公司债、山西证券公司债、联络互动公司债、

海立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广汇汽车重大资产购买、上海钢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模

塑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 

刘洋：男，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主持或

参与的项目有：麦迪科技 IPO、神力股份 IPO、海天精工 IPO、石英股份 IPO、百隆东

方 IPO、卫宁健康非公开发行股票、南京医药非公开发行股票、霞客环保非公开发行股

票、阳之光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